
臺北市政府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 

參、教育類 

項目名稱 19、臺北市公立幼兒園招生登記申請 

應備證件 

1.必備文件：戶口名簿正本。 

2.資格：設籍本市或居留本市之外籍、華裔之 2 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適

齡幼兒」，且須與父母一 方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監護人（惟不包括父母

依民法第 1092 條書面委託之監護人）共同設籍於同一戶(外籍、華裔須

出示護照及居留證正本，學區劃分以居留地址為準)。 

3.優先入園身分及應備文件： 

（1）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原住民、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及

其父、母或監護人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低收入戶子女：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核發之低收入戶卡

或當年度審核通過公文。 

   ※中低收入戶子女：社會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卡或當年度審核通過公文。 

   ※身心障礙：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 107 學年度學前身

心障礙幼兒安置通知單。 

     ※原住民：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註記之戶籍資料。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社會局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其父、母或監護人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父、母或監護人之中度以

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2）經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安置於本市之幼兒。 

     ※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公文。 

（3）危機家庭幼兒。 

     ※社會局核發之危機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4）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且就讀同一園。 

     ※兄弟姊妹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 107 學年度學前身

心障礙幼兒安置通知單。 

4.優先錄取順位身分及應備文件： 

（1）家有 3 胎(含)以上之幼兒、父母一方為新移民之年滿 5 足歲幼兒、家有兄姊

就讀該園或該國小 1、2年級者。 

（2）上開設有排富限制，符合該資格者需檢具父母雙方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

近一年(105年)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之核定通知書。 

5.符合線上登記資格者，同意由公立幼兒園招生 e 點通系統進行即時資格比對

（由臺北市政府社政、民政及教育單位提供資料，得免檢附前述證明文件），

再線上選擇欲就讀幼兒園，即可完成登記申請程序。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路繳款 非網路繳款 

□臺北市民 e點通網站金流 

□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便利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理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1日 

 

2.網路申辦：1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公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市立幼兒園及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備    註 

1. 依當年度招生登記日程辦理，依學區（符合優先入園資格者及滿 5 足歲幼兒）

或不分學區直接至幼兒園現場登記。 

2. 為求抽籤作業公平、公正及公開，公立幼兒園招生自 104 學年度起即採取電腦

抽籤方式。 

3. 受理登記時間係依當年度招生注意事項規定，線上登記則提早開放，惟統一於

受理現場登記當日完成抽籤及報到。 

 


